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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权利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通过的关于第 35/2016 号

来文的意见* ** 

提交人： J.H. (由律师 Michele Hardesty-Munday 代理) 

据称受害人： 提交人 

所涉缔约国： 澳大利亚 

来文日期： 2016 年 2 月 12 日(首次提交) 

参考文件： 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70 条作出的决定，2016 年

3 月 18 日向缔约国转交(未以文件形式印发) 

意见通过日期： 2018 年 8 月 31 日 

事由： 聋人履行陪审员义务 

程序性问题： 证实申诉 

实质性问题： 平等和不歧视；合理便利；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

认；表达自由 

《公约》条款： 第五条第二和第三款、第十二条第二和第三款以及

第二十一条第(二)和第(五)项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二条第(四)和第(五)项 

1. 2016 年 2 月 12 日来文的提交人是 J.H., 1 系澳大利亚国民，1977 年 8 月

17 日出生。她称缔约国侵犯了她依据《公约》第五、第十二和第二十一条应享

有的权利。缔约国于 2009 年 8 月 21 日加入了《任择议定书》。提交人由律师

Michele Hardesty-Munday 代理。 

  

 * 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2018 年 8 月 27 日至 9 月 21 日)通过。 

 ** 参加审议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艾哈迈德·赛义夫、蒙天·汶丹、伊迈德·埃丁·沙克

尔、特里萨·德格纳、石川准、萨缪尔·恩朱古纳·卡布、金亨植、施蒂格·朗瓦德、罗伯

特·乔治·马丁、马丁·巴布·姆韦西瓦、卡马瑞尔·皮亚纳德、乔纳斯·卢克斯、达米

扬·塔蒂奇和尤亮。 

 1 来文提交人要求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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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当事各方提交的资料和意见概述 

  提交人陈述的事实 

2.1 提交人是澳大利亚公民，天生失聪，使用澳大利亚手语 (Auslan)作为母

语。2014 年 4 月至 5 月期间，珀斯总检察长部传唤提交人，于 2014 年 6 月 3 日

在西澳大利亚地区法院担任陪审员。2014 年 5 月 6 日，提交人向总检察长部通

报了她的情况，并表示她需要一名澳大利亚手语译员，协助她履行陪审员义务。

她还告知陪审服务处，可以通过西澳大利亚聋人协会的西澳大利亚手语交流预约

澳大利亚手语译员。 

2.2 2014 年 5 月 15 日，总检察长部陪审服务处主管与提交人联系，询问她是

否需要澳大利亚手语译员或适当的助听器。同一天，提交人答复说，她需要一名

澳大利亚手语译员，因为她没有佩戴任何技术性听力装置。 

2.3 在西澳大利亚州，陪审员是从西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保存的选民名册中随

机选出的。会选出约 12 至 18 人，然后他们宣誓成为陪审员，在刑事审判中审判

事实问题并做出裁决。提交人指出，陪审义务是每个人的公民责任，也是澳大利

亚司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4 2014 年 5 月 16 日，主管通知提交人，根据西澳大利亚州 1957 年《陪审团

法》第 34G 条，2 她将免于被传唤担任陪审员。主管说，鉴于《陪审团法》的要

求和对被告进行公平审判的压倒一切的必要性，包括对陪审团审议保密，所以法

院无法向提交人提供必要的手段使其能够有效地担任陪审员。 

2.5 2014 年 5 月 20 日，提交人回复邮件，对国内当局对其免除传唤的决定表

示关切。提交人指出，主管曾询问过她是否可以使用技术性听力装置，或她是否

需要一名澳大利亚手语译员。她指出，使用技术性听力装置可能会无意中导致信

息过滤和遗漏。她也提到了《陪审团法》第 34G 条第 2 款(e)项，并指出，从他

们的书面交流可以明显看出，她在理解英语方面没有问题，所以不能根据该条款

对其免除传唤。2014 年 5 月 27 日，提交人又向主管发送了一封后续邮件。她指

出，根据《西澳大利亚州语言服务政策》，包括地区法院在内的国家机构需要提

供译员。 

2.6 同一天，主管通过电子邮件回复说，他的决定与财务障碍无关，他并不认

为提交人是法院系统的负担。他说，他作出这个决定主要是为了提供一个对被告

公平并遵循适用立法的制度。 

2.7 2015 年 2 月，提交人根据西澳大利亚州 1984 年《平等机会法》第 66A 和

第 66K 条向该州的平等机会委员会提出申诉。该委员会认为，总检察长部在行

使法定职责时是直接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行事，而不是作为社区服务提供者，因

此该申诉不属于《平等机会法》的范围。由于委员会没有审议申诉的案情，不能

根据《平等机会法》将提交人的案件转交国家行政法庭。3 由于该决定不构成法

  

 2 根据关于免除被传唤者的一般权力的第 34G 条第 2 款(e)项和(f)项，如果法官或传唤官员确信

被传唤者不懂英语口语或书面语，或者英语水平不足以有效担任陪审员，或者因为他或她有

身体残疾或精神障碍而不能有效担任陪审员，法官或传唤官员必须对其免除传唤。 

 3 澳大利亚高等法院，I.W.诉珀斯市案，1997 年 7 月 31 日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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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错误，因此不能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在这方面，提交人指出，《平等机会

法》第 69 条规定，如果一个人为了遵守本条生效时适用的任何其他法律的要求

而有必要做某件事，该法中的任何规定都不会将这件事定为非法。因此，总检察

长部的决定是根据《陪审团法》和《平等机会法》作出的。 

2.8 提交人有意根据 1992 年《残疾人歧视法》提出申诉。然而，根据该法第

47 条第 2 款，任何人为直接遵守既定法律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因该法的规定

而被定为非法。因此，这种国内补救办法在处理提交人的申诉方面也是无效的。 

2.9 2015 年 4 月 24 日，提交人致函总检察长，总检察长于 2015 年 5 月 15 日

答复说，在某些情况下，个人可能无法适当履行陪审员的义务，主管的决定是正

确的。 

  申诉 

3.1. 提交人认为，缔约国未能提供合理便利，以防止基于其听力障碍对她的歧

视，从而违反了《公约》第五条第二和第三款。提交人辩称，为她提供一名澳

大利亚手语译员，使她能够完成陪审员义务，这不是一个过分的或不适当的负

担。提交人还声称，尽管法庭上安装了听力回路装置以帮助听力障碍者，但

仅靠这些装置并不能确保完全参与。听力障碍者仍然需要依靠唇读、字幕和书

面笔记的结合才能获得完整的理解，因此这些设备并不能为听力障碍者提供充分

的便利。 

3.2 提交人认为，缔约国未能采取适当措施向她提供履行陪审员义务所需的支

持，违反了《公约》第十二条第二和第三款。提交人称，她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与

其他人平等地享有法律能力的权利包括担任陪审团成员的权利。她辩称，缔约国

未能提供澳大利亚手语译员，而且缔约国未考虑她的个人情况就免除了她的陪审

员义务，这相当于国内当局对这一问题采取了以一概全的做法。 

3.3 提交人认为，《公约》第二十一条确保她享有意见和表达自由权，但由于

缔约国未能提供澳大利亚手语译员，她无法参加陪审团，所以缔约国违反了第二

十一条。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4.1 2016 年 10 月 24 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来文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缔约

国认为，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二条提出的申诉因属事理由不可受理，另外根

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第(五)项明显没有根据或缺乏充分证据，应不予受理。

此外，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五、第十二和第二十一条提出的申诉

没有依据。 

4.2 缔约国接受提交人陈述的大致事实，但反驳了提交人对陪审团组成的描

述、关于陪审员义务是每个人的公民责任的说法以及总检察长部对她的情况采取

以一概全之做法的申诉。在这方面，缔约国回顾说，根据《陪审团法》，12 至

18 名陪审员被选为刑事审判陪审团成员。4 但是，如果在要求陪审团退庭以考虑

刑事审判中的裁决之前，有超过 12 名陪审员，将投票选出 11 名陪审员与首席陪

  

 4 《1957 年西澳大利亚州陪审团法》，第 18 条第 1 和第 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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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员一起退庭以考虑裁决。5 未通过投票选出的其余陪审员随后将不再担任该审

判的陪审员。6 因此，总共只有 12 名陪审员能够考虑并作出裁决。 

4.3 缔约国辩称，总检察长部在免除提交人陪审员义务方面没有采取以一概全

的做法，而是考虑了她的个人情况，并询问了她的援助要求。根据提交人提供的

资料，主管得出结论认为，根据《陪审团法》第 34G 条第 2 款，她不能有效地

担任陪审员。 

4.4 缔约国还指出，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二条提出的申诉因属事理由不可

受理，因为陪审员义务并不是法律能力的表现形式。《公约》第十二条没有确立

新的权利；而是说明了缔约国必须考虑的具体因素，以确保残疾人在法律面前与

其他人平等的权利。7 这一立场得到《公约》准备工作文件的支持。8 缔约国还

指出，“法律能力”一词有明确的范围和含义。法律能力包括依法拥有权利和行

使权利的能力：权利持有者的法律能力使个人得到法律制度对其权利的充分保

护，法律行为者的法律能力确认个人能够进行交易及确立、变更或终止法律关

系。9 这一概念还可被解释为一个人持有权利并且作为法人在法律面前得到承认

的法律地位，以及就这些权利行事并且行为得到法律承认的法律权利的行使。10 

因此，第十二条涉及列举法律人格要素，而不是列举司法程序事务的要素。虽然

提交人没有具体提出第十二条第五款，但其内容表明，第十二条规定的法律能力

的范围主要侧重于财务和经济事务。11 因此，缔约国称，没有证据表明主管的

决定与提交人的法律能力有关。因此，缔约国认为，履行陪审员义务不属于《公

约》第十二条的范围，提交人在这方面的申诉应不予受理。 

4.5 另外，缔约国声称，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二条提出的指控明显没有根

据且缺乏充分证据。缔约国回顾称，一项“诉求”不只是简单的指控，而且是有

一定材料作证的指控。12 缔约国指出，主管从未对提交人的法律能力提出质

疑。他作出决定时，考虑的是对被告进行公平审判的压倒一切的必要性，包括对

陪审团审议保密。此外，主管向提交人告知关于免除其陪审员义务的决定时，他

表示：“不幸的是，法院无法提供必要的手段，使您能够有效地担任陪审员”。

提交人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她根据《公约》第十二条提出的申诉，因此，根据

《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第(五)项，这些申诉应被视为不可受理。 

4.6 缔约国认为，相关国内法对需要译员的人规定了合法的差别待遇，因此根

据《公约》第五条第二款，这种待遇不具有歧视性。缔约国承认，第五条禁止直

  

 5 同上，第 18 条第 4 款。 

 6 同上，第 18 条第 6 款。 

 7 关于法律面前得到平等承认的第 1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第 1 段。 

 8 见拟订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和尊严的全面综合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讨论情况每

日简报(可查阅 www.un.org/esa/socdev/enable/rights/ahc5.htm)。 

 9 第 1 号一般性意见，第 12 段。 

 10 同上，第 13 段。 

 11 同上，第 23 段。 

 12 A/64/40 (Vol. I), 第 11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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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和间接歧视，13 并注意到《公约》没有规定任何新的权利，而是澄清了现有

的权利，以确保残疾人能够切实有效地行使这些权利。14 这一立场得到《公

约》序言中提到的其他核心国际人权条约的支持。因此，对《公约》第五条的解

读应符合国际法中的既定方式，即合法的差别待遇不构成歧视。虽然缔约国有法

律义务采取步骤尊重、保护、促进和实现核心国际人权条约规定的不受歧视的权

利，但这不应被理解为要求在任何情况下对所有人一视同仁。15 相反，不歧视

方面的国际法保护实质性平等，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16 缔约国辩称，

《陪审团法》的规定构成对所有需要另一人协助以理解法律诉讼程序的人的合法

差别待遇，旨在确保对被告进行公平审判的合法目的。它认为，这种差别待遇是

合理和相称的，因为西澳大利亚州的法律和实践尽可能便利听力障碍者履行陪审

员义务。这种限制仅限于以下情况：一个人的残疾状况使其无法有效担任陪审

员，法院也无法提供必要的手段使其能够有效担任陪审员。17 

4.7 此外，缔约国辩称，根据《公约》第五条第三款，提供澳大利亚手语译员

不能被视为合理便利。缔约国回顾了《公约》第二条中对合理便利的定义，并认

为缔约国在评估便利措施的合理性和相称性时享有一定的裁量余地。18 在这方

面，缔约国指出，“有效担任”一词应根据其自然和普通含义来解释，包括个人

的以下能力：(a) 理解当事方和法院的证据和陈述；(b) 评估证人的可靠性；以

及(c) 在审议期间与陪审团的其他成员沟通。这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如果

需要译员，这将对审判的成本、复杂性和持续时间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会干扰

陪审团审议的保密性。19 为陪审员提供澳大利亚手语译员可能不可行，因为案

件可能会有非语言音频证据，译员很难传达这些证据，或者案件审判过程可能会

持续数周，无法获得所需的译员人数。缔约国提到新南威尔士州大学开展的一项

为期三年的研究，研究的是聋人作为陪审员参与澳大利亚法律体系的情况。这项

研究包括在美国进行的一项人种学研究和在澳大利亚开展的一次模拟审判。该研

究的初步结果指出，通常每月有一名聋人陪审员参与陪审团遴选过程，聘请译员

需要很高的成本(每年约 300,000 美元，包括美国手语翻译 100,000 美元)。20 该

研究还发现，需要进行大量审前准备工作，例如需要商定律师和译员使用的技术

  

 13 例如见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方面不歧视的第 20 号一般性

意见(2009 年)，第 10 段。 

 14 A/HRC/10/48, 第 33 段。 

 15 W.A. McKean, “The meaning of discrimination in international and municipal law”, in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70, Humphrey Waldock and R.Y. Jennings, ed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6 例如，见 Settlers of German Origin in Poland, 咨询意见，1923 年常设国际法院(ser. B)第 6 号(9

月 10 日)；西南非洲，第二阶段，判决，《196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 页；以及欧洲

人权法院，“关于比利时教育中语言使用法律的某些方面”诉比利时，裁决，1968 年 7 月 23

日。 

 17 《陪审团法》，第 34G 条第 2 款。 

 18 Jungelin 诉瑞典(CRPD/C/12/D/5/2011)，第 10.5 段。 

 19 Re Osman, 1995 年，1 WLR 1327。 

 20 新南威尔士大学，“Participation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deaf citizens as jurors – ARC 

Linkage Project 120200261”，项目更新第 4 号，2015 年 9 月，第 2 页。研究还指出，由于工作

量大，每个聋人陪审员需要两名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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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措辞的译法，并向法官、陪审团和律师提供培训。21 此外，该研究指出，

“译员和聋人受访者也同意不应授予聋人担任陪审员的全权许可，因为他们只是

比较适合参与某些审判”。22 缔约国认为，根据西澳大利亚州的政策和法律，

通过法庭中的听力回路装置提供了《公约》第五条第三款所述的合理便利。缔约

国再次强调，提供公平审判是刑事诉讼中压倒一切的必要性，这一基本权利必须

优先于潜在陪审员的权利。因此，缔约国认为，提交人根据第五条提出的申诉是

没有根据的。 

4.8 如果委员会认为陪审团义务属于《公约》第十二条的预期范围，则缔约国

认为，提供澳大利亚手语译员不在第十二条第三款要求的行动范围之内。缔约国

回顾称，第十二条要求缔约国采取“适当措施”，但不是所有措施。委员会的意

见和《公约》的准备工作文件表明，鉴于资源的限制，缔约国应尽可能提供援

助，援助也必须是相称的，以确保残疾人能够尽可能自行作出决定。缔约国承

认，只要提供便利的成本或效率不令人望而却步，并且不影响陪审团审议的保密

性，当局就会采取相关措施，例如使用听力回路装置。在本案中，缔约国考虑了

提交人的需求，但得出结论认为，鉴于确保公正审判的压倒一切的必要性，提供

澳大利亚手语译员不是一项“适当的措施”。因此，提交人根据第十二条提出的

申诉没有根据。 

4.9 缔约国还指出，《公约》第二十一条没有涉及案件的事实，鉴于陪审团义

务不构成第二十一条第(二)项中的正式事务，该条没有赋予提交人担任陪审团成

员的权利。缔约国认同，根据第二条，澳大利亚手语是一种交流形式，属于第二

十一条的范围。但是，“允许和便利”的义务涉及缔约国利用残疾人可用的通信

手段、方式和模式提供信息，目的是解决公共当局不接受这些方式和手段的问

题。准备工作文件以及第二十一条第(三)和第(四)项的内容也支持这一立场。此

外，“正式事务”一词是指缔约国向公众提供的信息和文件的可获取性。在谈判

的某一阶段，“正式事务”一词是指与官方行为体打交道或互动，例如与政府官

员会面或通信，以及在法庭上提供口译。缔约国认为，即使第二十一条包含了在

法庭提供口译的义务，相应的义务也将仅限于正式出庭的个人，不会延伸到陪审

团。至于第二十一条第(二)项下的义务，缔约国认为，必须根据缔约国的资源限

制情况来履行这项义务。准备工作文件表明，“适当措施”一词是对缔约国义务

的限定，因此第二十一条第(二)项并不产生绝对义务。23 缔约国认为，西澳大利

亚州通过在法庭提供听力回路装置达到了这一标准，因此提交人根据第二十一条

提出的申诉没有根据。 

  

 21 新南威尔士大学，“Participation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deaf citizens as jurors – ARC 

Linkage Project 120200261”，项目更新第 3 号，2015 年 6 月，第 2 页。 

 22 关于模拟审判的结果，缔约国没有提到这项研究的积极结果。例如，研究强调，每名陪审员

在整体时间中所占的比例以及陪审员的轮换次数表明，聋人陪审员是陪审团审议过程的积极

参与者。根据陪审员在模拟审判研究中的引述，听证陪审员普遍认为聋人陪审员“比我们大

多数人更注重细节”，并且“很明显，聋人陪审员所掌握的信息与[他们]所掌握的信息相同。

他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提出了同样的观点，所以他们显然与我们一样对这些信息有了很好

的了解”。此外，该研究还指出，其他陪审员认为，译员根本没有参与进来。 

 23 见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特设委员会“第五届会议讨论每日摘要：2005 年 2 月 1 日”，

上午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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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人对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的评论 

5.1 2016 年 12 月 19 日，提交人重申了她在首次提交的材料中的论点，但没有

对缔约国的意见作出进一步评论。 

 B.  委员会审议可否受理和案情 

  审议可否受理 

6.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

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65 条，决定来文是否符合《任择议定书》规定的受理条

件。 

6.2 委员会已按照《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第(三)项的规定，确定同一事项未经

委员会审查，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程序或解决办法的审查。 

6.3 关于提交人根据《公约》第十二条提出的申诉，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认

为，基于属事理由，这些申诉不可受理，因为陪审团义务并不是法律能力的表现

形式。委员会回顾其关于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的第 1 号一般性意见(2014

年)，根据该意见，法律能力包括依法拥有权利和行使权利的能力：权利持有者

的法律能力使个人得到法律制度对其权利的充分保护，法律行为者的法律能力确

认个人能够进行交易及确立、变更或终止法律关系。24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

到提交人声称，主管拒绝向她提供澳大利亚手语译员，侵犯了她根据第十二条享

有与其他人平等的法律能力的权利。委员会还注意到，主管向提交人明确解释

说，当局不认为聋人陪审员是司法的负担，缔约国从未质疑提交人履行陪审员义

务的法律能力。25 因此，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二条第

(二)项，提交人的申诉不可受理。 

6.4 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对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五和第二十一条所提出

申诉的可受理性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委员会宣布该来文的这些部分可予以

受理，并着手审议案情。 

  审议案情 

7.1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和议事规则第 73 条第 1 款，参照各方

提交的所有资料审议了本案。 

7.2 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声称缔约国违反了《公约》第五条第二和第三款，因

为缔约国拒绝向她提供澳大利亚手语译员，没有为她履行陪审员义务提供合理便

利，导致基于其听力障碍的歧视。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陈述：(a) 不存在侵

犯提交人根据第五条享有的权利，因为相关的国内法没有歧视性，《陪审团法》

规定的差别待遇是合法的；(b) 在本案的情况下，提供澳大利亚手语译员使提交

人能够履行陪审员义务不是合理便利。 

  

 24 第 1 号一般性意见，第 12 段。 

 25 Beasley 诉澳大利亚(CRPD/C/15/D/11/2013)，第 7.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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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公约》第二条对基于残疾的歧视的定义明确指出“包括一切形式的歧

视，包括拒绝提供合理便利”。在本案中，提交人被珀斯总检察长部传唤，参加

地区法院的陪审团服务。委员会注意到，提交人告知总检察长部，她愿意履行陪

审员义务，但她需要一名澳大利亚手语译员。当陪审团服务主管询问她是否需要

澳大利亚手语译员或合适的助听器时，提交人回复称她没有佩戴任何技术设备，

并确认她需要一名澳大利亚手语译员。主管随后通知提交人，鉴于《陪审团法》

的要求和对被告进行公平审判的压倒一切的必要性，包括对陪审团的审议保密，

法院无法向提交人提供澳大利亚手语译员。因此，根据国内立法，因她不能有效

担任陪审员，她被免除陪审员义务。在这方面，委员会回顾，歧视可由于一项规

则或措施的歧视性效果而产生，虽然该规则或措施表面上是不偏倚的或并无歧视

意图，但却对残疾人产生过度影响。26 根据第五条第二款，缔约国必须禁止基

于残疾的一切歧视，并保证残疾人得到平等和有效的法律保护，免遭基于一切理

由的歧视；根据第五条第三款，缔约国必须采取一切适当步骤，确保提供合理便

利，以促进平等和消除歧视。 

7.4 在这方面，委员会进一步回顾，根据《公约》第二条，“合理便利”是指

根据具体需要，在不造成过度或不当负担的情况下，进行必要和适当的修改和调

整，以确保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或行使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27 

委员会认为，在评估便利措施是否合理和适度时，缔约国享有一定的裁量余地。28 

然而，缔约国法院必须确保全面客观地进行评估，涵盖所有相关因素，然后才能

得出结论认为，支持和适应措施将构成过度或不当的负担。29 

7.5 在本案中，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为听力障碍者提供的调整无法使提交人

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参加陪审团。在这方面，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

即根据其政策和法律，通过法庭上的听力回路装置为听力障碍者提供了合理便

利。但是，委员会认为，这种便利无法使提交人在担任陪审员期间获得完整的通

信。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的论点，即使用澳大利亚手语译员会影响审判的成

本、复杂性和持续时间。委员会还注意到，缔约国向委员会提供了聘请译员的估

算费用(每年约 300,000 美元，包括美国手语译员 100,000 美元)，这是正在进行

的一项关于聋人陪审员的研究的初步结果。30 尽管如此，缔约国没有提供提交

人个案中此类便利的估计费用，也没有提供任何数据来证明所要求的便利措施在

本案的具体情况中不相称或构成不当负担的说法。同样，缔约国也没有分析所要

求的便利对提交人的“合理性”，即其相关性、适当性和有效性。31 在这方

面，委员会注意到，提供澳大利亚手语译员是澳大利亚聋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

一种常见便利，32 提交人告知缔约国当局她有听力障碍时就说明了如何预约澳

大利亚手语译员(见上文第 2.1 段)。因此，委员会认为，缔约国的论点不足以得

  

 26 S.C.诉巴西(CRPD/C/12/D/10/2013)，第 6.4 段。 

 27 Jungelin 诉瑞典，第 10.4 段。 

 28 同上，第 10.5 段。 

 29 同上，第 10.6 段。 

 30 新南威尔士大学，“Participation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deaf citizens as jurors”。 

 31 关于平等和不歧视的第 6 号一般性意见(2018 年)，第 25 段(a)项。 

 32 新南威尔士大学，“Participation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deaf citizens as jurors”。 



CRPD/C/20/D/35/2016 

GE.18-22328 9 

出结论认为，向提交人提供澳大利亚手语译员将构成过度或不当负担。此外，虽

然必须遵守陪审团审议的保密原则，但缔约国没有提供任何理由证明，无论作出

任何调整(例如在法庭上作出特别宣誓)，都无法使澳大利亚手语译员在不影响陪

审团审议的保密性的情况下履行职责。根据委员会收到的资料，委员会认为缔约

国没有采取必要步骤确保为提交人提供合理便利，并得出结论认为，没有彻底评

估澳大利亚手语翻译服务是否会构成过度或不当的负担就拒绝提供这种服务，相

当于基于残疾的歧视，侵犯了提交人根据《公约》第五条第二和第三款享有的权

利。 

7.6 关于提交人声称缔约国未能向她提供澳大利亚手语译员以确保她能够行使

意见和表达自由权，从而违反了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义务，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的

论点，即这一条款没有涉及案件的事实，鉴于陪审团义务不构成第二十一条第

(二)项中的正式事务，该条没有赋予提交人担任陪审团成员的权利。 

7.7 在这方面，委员会回顾，根据《公约》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缔约国应当

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残疾人能够行使意见和表达自由权，包括在与其他人平

等的基础上，通过一切交流形式，寻求、接受、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在正式

事务中允许和便利使用残疾人选用的一切无障碍交流手段、方式和模式。此外，

《公约》第二十一条第(五)项规定，此类适当措施包括承认和促进手语的使用。

委员会还回顾，根据《公约》第二条，“交流”包括语言和替代性交流方式、手

段和模式，显然包括澳大利亚手语翻译。33 在这方面，委员会认为陪审员是在

司法行政中与其他人(包括其他陪审员和司法官员)互动时负有公共责任的人，这

种互动构成第二十一条意义内的“正式事务”。有鉴于此，委员会认为，拒绝向

提交人提供她所需的交流模式，以便其履行陪审员义务从而在正式事务中表达自

己的意见，构成违反《公约》第二十一条第(二)和第(五)项的行为。 

 C. 结论和建议 

8.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行事，认为缔约国未履行《公约》第五

条第二和第三款以及第二十一条第(二)和第(五)项下的义务。因此，委员会向缔

约国提出以下建议： 

(a) 关于提交人，缔约国有义务： 

(一) 向她提供有效的补救办法，包括补偿她所承担的任何法律费用和赔

偿； 

(二) 使她能够履行陪审员义务，以澳大利亚手语翻译的形式向她提供合

理便利，并确保在挑选陪审员和法庭诉讼的所有阶段尊重诉讼的保密性； 

(b) 总体而言，缔约国有义务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侵犯人权行

为。在这方面，委员会要求缔约国： 

(一) 每次传唤残疾人履行陪审员义务时，确保对其调整请求进行全面、

客观和综合的评估，适当地提供所有合理便利，使其能够充分参与； 

  

 33 Beasley 诉澳大利亚，第 8.8 段；以及 Lockrey 诉澳大利亚(CRPD/C/15/D/13/2013)，第 8.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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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与残疾人及其代表性组织进行密切磋商，对有关法律、法规、政策

及方案进行必要的修改； 

(三) 确保对地方当局、司法官员及参与协助司法工作的人员(如陪审服务

处主管)定期进行关于《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范围的培训，包括关于

残疾人无障碍的培训。 

9.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五条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75 条，缔约国应在 6 个

月内向委员会提交书面答复，包括关于根据委员会的本《意见》和建议采取的任

何行动的资料。此外，还请缔约国公布委员会的《意见》，以无障碍格式广为传

播，以使社会各界知悉此项《意见》。 

     


